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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113年人工智慧技術服務機構能量登錄 

申請須知 

一、依據： 

本申請須知依據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112年7月21日產服字第11260004311

號令發布「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數位服務機構能量登錄作業要點」辦理。 

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為引導國內數位服務機構技術與應用服務研發方向，
並作為驗證實績之憑證，以提升產業的韌性（R）、整合（I）、安全（S）、賦
權（E）能力與競爭力，帶動數位經濟相關產業之成長，特委託中華民國資
訊軟體協會(以下簡稱執行單位)，執行「人工智慧技術服務機構能量登錄」
相關行政事宜。 

二、技術範疇定義 

本能量登錄中所定義之人工智慧，係指基於機器學習、深度學習等新型態演
算建模法，來實現特定領域或者是通用領域的模擬人類認知、機器自主推論
或知識工作能力，並以此為核心業務或將之整合至既有產業、軟硬整合或顧
問服務方案中。 

三、申請資格 

依法在中華民國境內辦理營業登記之軟體、資訊服務等相關機構（含營利機
構、非營利機構及學校）。 

四、申請文件 

請於113年9月27日(五)18:00前逕至連結 (https://www.cisa.tw/AI/login/index.php)，
申請使用者帳號及密碼，並線上申請基本資料及下載相關文件填寫後，依公
告截止時間前完成下列(一)~(三)項電子檔上傳： 

（一）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113年人工智慧技術服務機構能量登錄申請暨
切結書（格式如附件一）。 

（二）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113年人工智慧技術服務機構能量登錄申請計
畫書1份（格式如附件二）。 

（三）申請計畫書應附附件： 

1. 中央主管機關核發之設立登記證明文件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2. 最近一期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繳款書、資產負債表及綜合損益表；或
執行業務所得申報核定通知書影本。 

3. 專任人員個人簡歷。 

4. 人工智慧產品或專業服務建置實績證明文件影本(※實績資料有效
期間：111-1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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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工智慧技術服務機構能量登錄作業流程 

申請業者 執行單位 說      明 

   

 

 

 

 

 

 

 

 

 

 

 

技審會議： 

通過審議會議之申請機構，

由執行單位於網站進行公告

及發證(紙本證書及數位證

書)。 

未通過之機構補正後歡迎再

次申請。 

 

 

 

 

 

執行單位進行後續追蹤列管

作業。 

登錄證書有效期間為二年，

期滿後得經審查會書面審查

通過後再展延二年。展延申

請期限不得晚於證書到期後

一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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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登錄服務項目及其分項： 

1. 人工智慧核心技術能力服務項目 

1.1 模型開發生命週期 

1.1.1  數據標註/標註任務/數據品質稽核 

1.1.2  機器學習/深度學習工具 

1.1.3  第三方模型效度評測 

1.1.4   (刪除) 

1.1.5  可解釋的人工智慧 

1.1.6  數據科學專案管理/ MLOps 

1.1.7  Auto ML結構搜索 

1.1.8 生成式模型 

1.2 人工智慧演算法與算力提供 

1.2.1  人工智慧雲端 API 服務平台 

1.2.2  人工智慧離線 API/程式庫開發 

1.2.3  運算資源/算力 

1.3 資訊安全 

1.3.1   (刪除) 

1.3.2  對抗式攻擊弱點掃描與防禦 

1.3.3  隱私保護/個資去識別自動化 

1.3.4  病毒與惡意程式智慧模式辨認 

2. 人工智慧軟硬體整合能力服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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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晶片/邊緣計算/ 物聯網/ 行動設備 

2.1.1  晶片指令集/硬體加速算法開發 

2.1.2  模型壓縮、效能優化 

2.1.3  行動裝置、設備端人工智慧相關軟體開發 

2.1.4  其他智慧嵌入式系統整合開發 

2.2 機器人 

2.2.1  工業型機器人 

2.2.2  服務型機器人 

3. 人工智慧顧問服務能力服務項目 

3.1 人工智慧技術訓練與選拔 

3.1.1  人工智慧技術教育訓練 

3.1.2   (刪除) 

3.1.3   (刪除) 

3.2 人工智慧法律服務 

3.2.1  專利策略與智財權 

3.2.2  個資保護與國際法規遵循 

3.3 人工智慧導入輔導 

3.3.1  人工智慧策略規劃 

3.3.2  人工智慧倫理與公平性 

3.3.3  (刪除) 

4. 人工智慧行業應用能力服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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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安全與防護 

4.1.1  反恐與犯罪偵防 

4.1.2  生物特徵識別應用 

4.1.3  公共或家庭安全管理與防護 

4.2 商業與生產力 

4.2.1  商業智慧與決策輔助 

4.2.2  人事管理與智慧面試 

4.2.3  企業協作與溝通 

4.2.4  輸入自動化 

4.2.5  智慧知識圖譜 

4.2.6  虛擬助理 

4.2.7  智慧客服 

4.2.8  智慧廣告投放 

4.2.9  產品服務智慧推薦/搜索 

4.2.10  基於人工智慧的用戶行為模式分析 

4.2.11  數位分身模擬軟體開發 

4.3 無人載具產業應用 

4.3.1  自駕車研發與測試 

4.3.2  智慧駕駛助理相關功能開發 

4.3.3  智慧地圖測繪 

4.3.4  無人機應用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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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智慧生活 

4.4.1  智慧城市相關應用 

4.4.2  智慧交通治理 

4.4.3  智慧建築 

4.4.4  室內定位應用 

4.4.5  智慧家居相關軟體應用開發 

4.5 農、林、漁、牧業 

4.5.1  農林漁牧環境自動化預測或控制 

4.5.2  勞動力輔助 

4.5.3  智慧育種 

4.6 製造業 

4.6.1  瑕疵檢測 AOI/良率最佳化 

4.6.2  預防性維護/肇因分析 

4.6.3  智慧製造整合導入 

4.7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4.7.1  綠能節電 

4.7.2  智慧能源供應網 

4.8 批發及零售業 

4.8.1  智慧結帳/商品識別 

4.8.2  進銷存退智慧管理 

4.8.3  智慧物流/揀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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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 

4.9.1  影像影片生成與剪輯 

4.9.2  文字內容自動生成 

4.9.3  個人生物數位資產生成與出版 

4.9.4  虛擬人物/虛擬偶像設計 

4.9.5  自動化智慧設計 

4.9.6  用戶生成內容（UGC）以及 AI生成內容輔助 

4.10 金融及保險業 

4.10.1  智慧風險控管 

4.10.2  機器人理財/智慧投顧服務 

4.10.3  內部稽核與作業風險預估 

4.11 專業、科學、技術服務業 

4.11.1  智慧法令遵循管理 

4.11.2  智慧判決/量刑預估 

4.12 教育業 

4.12.1  兒少程式開發教學 

4.12.2  智慧學習輔助 

4.12.3  身心障礙輔助 

4.13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4.13.1  照護流程最佳化與風險管理 

4.13.2  生活方式醫學與遠程關懷 

4.13.3  人工智慧輔助診斷/精準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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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4  新藥研發/藥物分子搜索 

4.13.5  醫療穿戴式設備 

4.14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4.14.1  智慧觀賽/觀展 

4.14.2  智慧電競/虛擬電競選手 

4.14.3  智慧體育教練 

4.14.4  (刪除) 

4.15 跨業態  

4.15.1  人工智慧專案人力外包與派遣 

4.15.2  人工智慧相關系統整合 

七、審議會議之組成 

由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授權執行單位辦理能量登錄審查委員會（以下稱審  

查會），並聘請學者專家擔任審查委員。 

八、審查要項與通過標準 

（一）具申請項目之專業服務能力： 

1. 具服務人力與素質。 

2. 具服務實績。 

（二）具執行管理制度。 

（三）財務健全。 

九、審查流程與標準 

(一) 資格審查： 

申請機構須依申請書中詳述第八點之服務能力並檢具證明文件，提交執

行單位進行資格審查；若資料不全者，應依通知限期內補件或補正。 

(二) 審議委員會審查： 

通過資格審查者，由執行單位辦理審議委員會，並通知申請機構進行簡

報及答詢（申請機構簡報格式如附件三）。 

通過審查者，由執行單位進行網站公告並核發「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

數位服務機構能量登錄證書」（以下簡稱登錄證書）；未通過審查者，函

知申請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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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審查標準： 

申請 

對象 

依法在中華民國境內辦理營業登記之軟體、資訊服務等相關機構（含營

利機構、非營利機構及學校）。 

人力

配置

與 

素質 

⚫ 人力:至少三位專任人員。 

⚫ 大學畢業以上者至少兩年相關工作經驗（專科四年、高中(職)六

年）。 

⚫ 若經歷未達上述規範者，需提出個人實績資料佐證(如人工智慧專案

執行實績、國內外人工智慧相關競賽獲獎經歷、產業實習、產學合

作經驗等)，並由審查委員審核通過，始可不受工作經驗之規範。 

實 績 

⚫ 列舉近二年內完成之輔導實績資料(每一個申請項目須至少有一件實

績案例佐證)，提出足以證明具備申請項目 AI 技術能力之佐證資料

(※實績資料有效期間：111-113年)。 

執行

管理

能力 

申請機構須具備各項作業流程及管理制度： 

⚫ 資訊安全保護機制 

⚫ 個人資料保護法遵循作法 

⚫ 會計作業程序與制度 

⚫ 專案管理辦法 

⚫ 人事制度 

財務

狀況 

⚫ 公司財務健全，淨值不為負值。（若累計虧損超過公司資本額2/3，

須持續追蹤公司財務狀況。） 

⚫ 若公司連續2年以上虧損，須撰寫「財務改善說明書」，說明虧損原

因及改善方式。 

⚫ 申請登錄公司無積欠納稅情事。 

⚫ 新創未滿1年之公司以最近一期「營業稅申報書」、「勞保繳費清單之

投保人數」及「納稅義務人違章欠稅查復表」替代報稅財務報表。 

十、發證作業 

（一） 通過審查者由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辦理登錄及核發「數位發展部數

位產業署數位服務機構能量登錄證書」(以下簡稱登錄證書)，並由執

行單位於網站上公告通過名單與項目。 

（二） 登錄證書內容：依據通過申請機構之申請計畫書所載明中、英文基本

資料內容製作數位、紙本證書，其內容載明申請機構通過登錄之類別、

項目及分項、登錄日期及有效期限。 

（三） 登錄有效期間：人工智慧技術服務機構能量登錄有效期間為二年，期

滿後得經審查會書面審查通過後再展延二年。展延申請期限不得晚於

證書到期後一個月。 

（四） 廠商通過登錄之項目若因修調而刪除時，原已登錄該項目廠商，於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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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展延時，請選其他合規之分項以新申請之方式重新申請。 

十一、登錄資料變更 

（一）登錄證書效期內，若人工智慧技術服務機構能量登錄負責人、連絡

窗口之電話、電子郵件信箱等基本資料有變更情形，須立即檢附變

更申請表等文件，向執行單位申請變更。 

（二）登錄證書效期內，通過登錄機構發生改組、併購、轉讓等情事，影

響原通過登錄項目之歸屬問題，原登錄項目將因原申請機構消滅、

註銷而失效，新設公司需依照本作業須知辦法重新申請登錄。 

十二、登錄資格註銷 

通過能量登錄機構若有下列情形之一，得註銷其登錄資格並收回證書： 

（一） 偽造申請文件、有違法或不當行為造成民眾或公共利益之危害，或

損及主管機關認證之公信力等情事，或情節重大經各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查核屬實者。 

（二） 出現重大爭議糾紛影響社會形象或民眾觀感，執行單位得組成審查

會審查，經審查委員多數決同意註銷其通過資格者。 

十三、其他配合及注意事項 

（一） 通過能量登錄機構得配合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委託執行單位，針

對數位服務機構能量登錄相關審查內容進行查訪及追蹤管理。 

（二） 相關辦法、申請文件及登錄合格機構相關資料，請參閱數位發展部

數位產業署網站或執行單位網站。 


